


 

財團法人童傳盛文教基金會優秀學生獎助學金辦法 

(103.01.22 第一次修訂) 
(107.03.23 第二次修訂) 
(108.11.15 第三次修訂) 
(112.09.12 第四次修訂) 

 

一、依據：秉持本會宗旨，鼓勵中部海線地區學子努力向學，特設置本獎助學金。 

 

二、申請對象：凡設籍於臺中港區（沙鹿、梧棲、清水、龍井、大肚），並符合各申請 

    類別資格者，皆可申請本獎助學金，但曾獲獎者不得重複申請同一組別之獎助學 

    金。 

 

三、申請組別與條件：符合申請條件者以具清寒證明之學生為優先考量。 

申請組別 申請條件 
獎助學金 

金額 

預計 

錄取名額 

(一) 高中考取醫學

系組 

限當年度考上醫學系之學生。以考上醫學院之醫學系

(包含西醫系、中醫系、牙醫系)為主。 
50,000 元 6 名 

(二) 靜宜大學組 

就讀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兒童福利學系、食品營養學

系、會計學系、資訊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系、法律系、

資訊傳播工程學系之在校生，學年成績達 75 分以

上；操行成績達 80 分以上。以大學組為優先，若尚

有名額，開放碩士班申請，科系與大學組相同。 

10,000 元 3 名 

(三) 中港中學高中

部組 

中港中學高中部組之在校生，學年成績達 80 分以

上；無記過紀錄者。 
8,000 元 3 名 

(四) 沙鹿高工組 
就讀日、夜間部之在校生，學年成績達 80分以上；

無記過紀錄者。 
8,000 元 3 名 

(五) 國中在學組 
臺中港區五區之國中在校生，學年成績達甲等以上；

無記過紀錄及曠課紀錄者。 
6,000 元 36 名 

 

四、獎助學金申請時間：每年 9月 10 日至年 10 月 10 日。 

 

五、獎助學金審核：由本會獎助學金審核委員審核。 

 

六、錄取公告：10 月公布於本會網站，網址 www.tungfundation.org.tw 

 

七、獎助學金頒獎：另行通知。 

 

八、獎助學金申請流程：線上填寫申請書並上傳應檢附資料。 

 

九、應檢附資料： 

    1.自傳(500 字以上) 

    2.全戶戶口名簿影本 

    3.學生證影本 



 

    4.成績單影本 

    5.清寒證明(無者免付) 

    6.獎助學金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十、注意事項： 

    1.申請資料恕不退還，申請人資料本會將予以保密，請詳填本會申請書及備妥相 

關證明資料，審查文件如查有填寫不實或缺件情形，將不受理申請。 

    2.本會審查委員依資料進行審查，必要時請申請人配合本會電訪審查。 

 

十一、附件資料：獎助學金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財團法人童傳盛文教基金會 

獎助學金個人資料提供同意書 

 

財團法人童傳盛文教基金會（以下簡稱本會），依據個人資料保護法及財團法人法之規定，為辦理獎

助學金相關業務所必須，而蒐集立同意書人之個人資料，並為遵守個人資料保護法規定，依法告知下

列事項： 

 

1、個人資料蒐集目的：本會基於個人資料保護法及相關法令之規定，以尊重您的權益為基礎，並以

誠實信用方式，蒐集、處理或利用您的個人資料，做為獎助學金申請、複審及發放之用途使用。 

 

2、個人資料之蒐集及使用：本會蒐集申請書上所載申請者之個人相關資料欄位，提供個人姓名、地

址、電話等資料，或得以直接或間接識別個人家庭環境、成員的相關資訊。領取本會獎助學金者，

本會依財團法人法第 25 條第 3項第 2款規定，須主動公開支付獎助名單清冊。 

 

3、利用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本會僅基於申請者條件之審查，需蒐集、處理或利用您的個人資

料，該資料將在前開蒐集目的的存續期間及依法令規定要求之期間內被處理或利用，以電子檔或

紙本形式存於本會，提供本會及因以上目的作業需要之第三方處理及使用。 

您的個人資料自本會蒐集日起，以本次申請之獎助學金為限。您的個人資料將僅利用在臺灣、金

門、澎湖、馬祖地區。對於您所提供之個人資料，本基金會及相關單位都將於特定目的範圍內予

以利用，並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予以保護。 

 

4、查閱、請求複製本、更正資料、要求停止處理利用或刪除：除依據個資法及相關法令另有規定外，

若需要行使本項權利，僅以本次申請之資料提供為限，請洽本會辦理。 

 

5、經閱讀上開事項，本人已清楚瞭解貴會蒐集、處理及利用本人所提供支各項資料之目的及用途，

同意本會於上開目的範圍內蒐集、處理及利用本人個人資料。若申請者為未成年人，則另需取得

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立同意書人已充分了解並同意上述條款。 

 

立同意書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親簽)  

 

法定代理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親簽)  

(未滿 20 歲學生須有法定代理人親簽)  

 

日期：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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